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环登【2015】01号
高阳县西街小学迁建项目，总投资5300万元，环保投资2.8万元，迁建后位于高阳县高陶路西侧，学校占地面积61.41亩，新建教学楼3栋（6F），图书馆和报告厅各1栋（1F），总建筑面积22656m2，同时配套建设学校附属设施，购置教学设施设备。高阳县国土资源局已出具预审意见，项目建设符合高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。高阳县城乡规划局出具规划意见，项目建设符合规划。高阳县发展改革局已为本项目出具开展前期工作的函，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。我局同意该项目报发改部门审批。本项目审批前不得开工建设。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落实以下污染防治措施，我局将据此验收。

1、严格落实施工期的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过程中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严禁夜间施工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，采取洒水抑尘、物料覆盖等措施，减少扬尘污染。

2、项目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，外排废水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(GB8978-1996)表4三级标准，同时满足高阳县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水质要求。通过市政污水管网，最终进入高阳县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。
3、学校取暖由供热公司统一供暖，不得建设燃煤锅炉。
4、固体废物合理处置，不能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。

5、项目排出校区的污染物控制指标：COD:5.08t/a、氨氮:0.51t/a、SO2：0t/a、NOX:0t/a.

6、项目经我局验收后方准正式投入使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6月18日  
